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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4（A 股）         股票简称：G 创业               编号：临 2006-028  

转债代码：110874                转债简称：创业转债 
 

天津创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撤销原“关于召开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

第 8个普通决议案《关于本公司对曲靖创业水务有限公司贷款进行担保的议案》，

此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关于召开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已刊

登于 2006 年 6 月 15 日的《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和《The Standard》）；  

本次会议的第 3 个特别决议案《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797,152,609 股,约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59.91%)于 2006 年 6 月 13 日提出的临时提案，该提案业经本公

司董事会审核通过，此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关于召开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

通知的公告”（已刊登于 2006 年 6 月 15 日的《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

和《The Standard》）。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创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06 年

6月 30日上午10：30在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76号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819,338,337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7%。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797,172,337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1%；

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22,166,00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67%。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董事长马白玉女士因故无法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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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次会议于 2006 年 6 月 1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主席的建议》，董事会同意本公司董事、总经理顾启峰先生出任公司 2005 年年度

股东大会主席。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律

师和审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普通决议如下： 

1、审议公司在境内外公布的 2005 年年度报告和 2005 年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票 819,338,3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66,000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2、审议经境内外会计师审计的公司 2005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赞成票819,328,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9%；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56,000 股同意，0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3、审议公司 200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及 2006 年度经营发展计划。 

赞成票819,328,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9%；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56,000 股同意，0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4、审议公司 2005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0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票819,328,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9%；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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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56,000 股同意，0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5、审议公司 200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及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进行的

审计工作，公司 2005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人民币 17,586 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1,758

万元、5%法定公益金人民币 879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6,213 万元，减去

2005 年已分配的 2004 年度现金股利 13,300 万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67,862 万元。根据 2005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0 元（含税）。 

2005 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赞成票819,328,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9%；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56,000 股同意，0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本公司就派发 H 股股东的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利说明如

下： 

（1）本公司 H 股股东的股利派发按人民币计价，以港币支付，其计算公式

为： 

                                股利人民币值 

      股利宣布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

币兑换港币的平均基准价 

 

就本次股利派发而言，本公司的股利宣布日为 2006 年 6 月 30 日，于股利派

发宣布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平均基准价为港币

100 元兑人民币 103.02 元，因此本公司 H股每股应得末期股利为 0.0388 港币。 

股利折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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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已委任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作为 H 股股东收款代理

人，代表本公司 H股股东接收有关本公司就 H股所派发的股利，而收款代理人是

根据受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 29 章）登记的信托公司，本公司 H 股股利之支票

将由收款代理人签发并预计于 2006 年 8 月 4 日（即本公司 H股股利派发日），以

平邮寄予于 2006 年 5 月 8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之 H 股持有人

（因为本公司在 2006 年 5 月 29 日召开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0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截止登记时间为 2006 年 4 月 28 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

故从 2006 年 4 月 29 日至 2006 年 5 月 29 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H 股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因此 2006 年 5 月 8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

H股股东应与 2006 年 4月 28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 H股股东

相同），邮递风险概由收件人承担。 

（3）本公司境内 A股的分红时间安排将另行公告。 

 

6、审议关于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香港罗兵咸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公司境内外审计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的建议。 

赞成票819,328,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9%；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56,000 股同意，0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7、审议公司 200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819,328,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9%；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56,000 股同意，0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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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特别决议案如下：   

1、审议关于向股东大会申请授权配发及发行新股（H股）的建议。 

赞成票805,876,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8.357%； 

反对票 13,452,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42%；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8,704,000 股同意，13,452,000 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2、审议关于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9亿元人民币的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 

赞成票819,328,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9%；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22,156,000 股同意，0股反对，10,000 股弃权。 

3、审议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797,172,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7.295%； 

反对票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 

弃权票 22,166,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05%; 

其中内资股 797,172,337 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 

外资股 0股同意，0股反对，22,166,000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叶军莉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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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6 年 6 月 30 日 

 

 


